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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采购标的（货物需求一览表或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包

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

预算金额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污水站运

维服务

56 万元/每
年，112万

元/两年。

1项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及社区站污水站运

维服务，其余详见采购需求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石景山医院成立于 1987 年，2022 年被评为三级综合医院。医院总占

地面积近 5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752 张，设有临床科室 31 个、医技科室 15 个。

该医院位于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24 号，院内设有一座污水处理站，将医院门诊楼

及住院部所产生的污水进行集中处理，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该站

于 2014 年建成，在 2018、2024 年分两次进行部分改造。

北京石景山医院属于设备比较齐全的大型医院，开放床位数 752 张，日耗

水量(用水量)750m³/d,排水量根据用水量的折减系数为 95%计算，因此污水处

理站设计处理水量 720m³/d(即 30m³/h)。

3.水质标准

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的预处理标准，见下表。

出水水质标准

序号 控制项目 预处理标准

1 粪大肠菌群数(MPN/L) ≤5000

2 肠道致病菌 —

3 肠道病毒 —

4 pH 6～9

5
化学需氧量(COD)浓

度/(mg/L) ≤250

6
生化需氧量(BOD₅ )

浓度/(mg/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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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悬浮物(SS)浓

度/(mg/L)
≤60

8 氨氮/(mg/L) —

9 动植物油/(mg/L) 20

10 石油类/(mg/L) 20

11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mg/L) 10

12 色度/(稀释倍数) —

13 总余氯(接触消毒池出口)/(mg/L) 2-8

二、商务要求

1.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实施时间：1年，服务期满在医院质控考核合格前提下，通过一年一续签方式再

次签订合同，累计总服务期最长不超过 2年。

实施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医院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按照合同约定

3.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4.售后服务（质保期）（如适用）：详见具体采购需求

5.保险（如适用）：/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为北京市石景山医院院区及社区站污水站运维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选择供应商，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采购需求，制定具体服务方案，确

保服务质量符合要求，以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详见服

务需求具体要求。

1.3.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3.1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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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效率要求：详见（五）具体采购需求

（三）验收标准：依据“（五）具体采购需求”条款验收

（四）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五）具体采购需求

（五）具体采购需求

5.1 技术要求：

5.1.1.具备全部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要求的关于医疗及生活污水废物处理和污

水处理站运营管理的国家、政府、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颁发的合法经营许可及批

准资质证件。

5.1.2.保证其委派到我院的工作及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合法有效资质和能力，提

供的产品和配件、材料、配料是具有合法的生产许可，是由经批准的合法生产及

经营机构生产经营的合格原装正品，权利和质量无瑕疵，且符合消防、环保、计

量、强制认证以及其他要求的相关规定。

5.1.3.医院污水处理站以全托的方式交由投标方管理，投标方负责污水处理站系

统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维修、检测和记录等所有工作，同时负责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所有费用，经投标方处理后的污水各项指标必须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的相关

标准，也要符合三级医院评审相关标准。

5.1.4.负责污泥、漂浮物清运处理和记录并承担相关费用，保证处理流程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需提供投标方与有污泥处理资质单位的委托处理合同，并提供转移

联单。

5.1.5.负责所需原料采购且承担相关费用，并负责原料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报审及

审批协调工作。

5.1.6.负责污水处理站原料搬运、储存、使用及其安全和设备的运行操作安全。

需提供智能化管理方案（如远程监控系统等），如现有设备配置不能满足安全管

理及智能化管理的要求，投标方应自行增加配置。

5.1.7.保证提供的服务及出水应达到的标准为：《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466 预处理标准，如与国家规定标准不一致的，以较高的标准为准。

5.1.8.档案资料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污水处理系统运营的相关资料和文件的

归档、保存、管理等。

5.1.9.需同医院签订消防和安全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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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应配合院方，积极做好各种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5.1.11.其他污水处理系统运营所需相关资质材料的办理及与有关部门协调等事

宜；

5.1.12.其他与院区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营管理、维修、维护等所有事项的服务。

5.1.13.不得将本项目管理服务进行分包或转包。

5.1.14.投标人提供的管理服务及污水处理操作程序应达到国家和地方现行的强

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标准及招标文件中的管理要求和法律相关规定，同时还应达到

院方的要求及《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等相关规定，保证院方污水处理站能够

正常安全稳定运营和使用，排放的污水达到国家及北京市现行的标准和要求；同

时投标人提供的药剂等材料质量必须符合国家、北京市、行业、企业的强制性和

非强制性标准及院方的要求，如属于强制认证产品则还应取得强制认证证书，同

时还应达到消防及环保的规定；另外，投标人应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法律法规适

时投入适量的药剂，并及时做好相关记录和整理的工作，保证材料齐全完整，投

标人应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客观性负责。

5.1.15.在管理服务区域内，投标人提供的管理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

5.2 服务要求：

5.2.1 投标人提供的管理服务应满足三级综合医院服务标准，按专业化的要求配

置管理服务人员，持证上岗；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运营服务规章制度、

岗位职责、操作规范、维修操作、应急预案、安全管理制度、年度工作计划等并

制定各种表格。

5.2.2 制定严格的药剂配比制度，并根据污水排放量，及时进行调整。

5.2.3 制定完善、安全的药品存储检查制度及应急预案。

5.2.4 污水处理站要求设备机房 365 天×24 小时（全年无休息日）有人值守，白

班保证双人在岗，且夜班人员至少一人值守。值班电话 24 小时畅通，运营公司

项目负责人通讯方式 24 小时畅通。要求有国家承认的污水处理上岗证。要求院

区项目负责人和站长具有 3年以上工作经验，在岗期间无重大责任事故，站长持

有相应的上岗证书（污水处理工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特种作业操作证（有

限空间作业））。要求专职水质化验员一名，需要有关部门颁发的化学检验员证书

（能够独自完成各种药剂配比及水质检验工作，积极配合市、区环保部门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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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检测工作，及时发现水质问题，并配合排除设备故障及隐患），要求有实际

工作经验 3年以上。运营公司对每位运行人员进行污水系统自动化控制及手动控

制培训，并安排专人对自控系统进行维护。

5.2.5 招标人有权撤销中标人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中标人并须

及时更换和补充服务人员。

5.2.6 不得将本项目运营管理服务进行分包或转包。

5.2.7 负责污水处理站日常运行、管理、维护等工作，按招标人要求对污水站内

所有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巡视并做记录，按国家规定对余氯值进行化验，发现问题，

及时上报医院有关主管部门并按运营公司制定的预案进行处理解决，制定制度及

预案。

5.2.8 为完成工作所需的一切办公用品、药品、维修工具及人员服装、保险、福

利、加班费等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5.2.9 出现问题或突发情况时，中标人应 30 分钟内做出反应，3小时提供解决方

案，6小时解决问题或有效控制突发情况。

5.2.10 负责污水处理站可靠安全运行及维修工作及相关设备的维保和维修工作，

单价 1000 元（含）以下的零配件由中标人承担，并提供零配件清单。

5.2.11 负责制定医院污水处理站运营管理服务及附属设备、安全附件等设备的

检修、检验、保养维修计划，并报医院相关部门备案。

5.2.12 负责建立、建全设备档案，收集、整理和完善技术资料。

5.2.13 合理安排人力、物力，认真组织实施和执行制定的有关污水处理站检修

计划。

5.2.14 运营服务人员需经正式培训，并持有有效的污水处理工上岗证方可上岗

工作。

5.2.15 需做好提前入场准备，实际时间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5.2.16 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按时上岗，衣着整洁、佩戴胸卡。

5.2.17 制定完善的员工考核标准及检查表格。

5.2.18 服从招标人的规章制度及管理。

5.2.19 制定各种设备的操作规程。

5.2.20 做好栅渣、污泥的收集和统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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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按环保部门要求做好相关环保数据的整理及上传工作。

5.2.22 负责保存环保局、水务局、疾控中心等相关领导机关来站的检查记录，

并将检查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新的要求，建立档案，以备后查，并及时上报甲方。

5.2.23 负责污水处理站在线监测系统的仪表维护、维保、标定、校验工作，负

责在线监测仪表检测试剂的采购、存放、调配、投加、收集、处置等相关工作，

负责在线监测仪表探头的定期维护与清洗，并确保在线监测系统及配套设施、仪

表的正常使用和运行，满足环保部门相关管理要求。

5.2.24 负责按国家环保部门的相关管理规定，将在线监测数据根据建设单位的

实际排放情况及时完整上传至各级环保部门的监控平台，并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

管理。

5.2.25 在线监测系统的运行管理应满足北京市环保部门相关管理政策和规范理

要求。

5.3 其他服务要求：

5.3.1 根据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标明对本项目的运营管理每年的总收费报价金额、

分项收费报价金额（至少包含人员及办公费用、药剂费、设备维护费、化验费等）

及测算依据。

5.3.2 运营服务费的结算形式：包干制。

包干制：为完成本合同规定的服务内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人工费（含劳动

保险、福利、加班费、体检、培训）、劳保防护及办公费、设备维修费、设备保

养费、药剂费、水质分析化验费、环保检测费、在线监测系统维保和试剂及废液

处置费、污水池清理清洗费、污泥栅渣处置费、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可能发

生的因水质超标造成的罚款等，同时按照医院排污许可证要求，委托有资质的第

三方单位进行水质相关检测并取得检测报告，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不含水、电、

气等能源费)。

5.3.3 投标人应综合考虑物价上涨的因素，及各种经济安全风险。

5.4 其他招标要求：

5.4.1 根据本项目情况驻场服务团队编制不少于 3 人（且有兼职安全管理员），

二线技术支持团队人员中至少 1人具有一个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积极配合

市、区环保部门的相关监控检测工作，及时发现水质问题，并配合排除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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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隐患）。运营公司对每位运行人员进行污水系统自动化控制及手动控制培训，

并安排专人对自控系统进行维护。

5.4.2 供应商有从事相关工作的经验。

5.4.3 供应商具有相关认证，包括但不限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认证。

5.4.4 供应商提供针对项目的理解与分析、整体运维服务方案评价、应急保障服

务方案、质量保证措施、水质检测能力、设备维修和管理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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